
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意向公示

出让人 海口市国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意向用地者 海口泰华庵

出让地坐落 海口江东新区 JDLA-03-B02 地块

地块序号 宗地编号 面积（㎡） 用途 出让年期（年） 拟出让价格（万元）

1 460108101020GB02184 13762.17 （特殊用地）宗教用地 50 年 1007.77

出让活动地

点
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 号

用地规划条

件

规划用地性质为（特殊用地）宗教用地，容积率≤1.5，建筑密度≤35%，建筑限高≤35 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其他管控要求按照控规图则执

行。

备注
对公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意向有异议的，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，将异议书等相关材

料送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 号 211 室。

联系人 颜玮 联系电话 0898-65686639


